
附件二

備註 金額 110.07.14審查內容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1

111年度暑期

大專實習生實

習課程計畫

結合

觀護

人室

34,675

一、核准金額:34,675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講師鐘點費:32,675元。(1000元×32小時)+(補充保費675元)

2.成果冊製作費:1,000元。(200元x5本)

3.行政雜費：1,000元。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8月31日止，應於辦理完成後一個月內送交核銷單據暨

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2

「有事無恐、

薪享事成」受

保護管束人就

業促進活動

結合

觀護

人室

33,653

一、核准金額:33,653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就業促進輔導活動講師鐘點費:12,253元。(2,000元x2小時x3場)+(補充保費253

元)

2.場地布置費:8000元。(2000元x4場)

3.職場薪體驗活動車資及保險:8,000元。

4.職場薪體驗活動參加人員午餐便當費等:2,400元。(80元X30人)

4.成果報告印製費(裝訂、封套等):1,000元。(200元X5本)

5.雜費:2,000元。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計畫案
辦理

單位
編號

工作項目

(名稱)

審查處分金小組決議

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3

111年度年節

關懷收容人系

列活動計畫

66,000

一、核准金額:66,00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慰問品費:36,000元。(50份x240元x3大節)

2.茶水費:30,000元。(3大節x500人x20元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4

「求職掌先

機-就業不

NG」受刑收

容)人就業促

進活動計畫

58,517

一、核准金額:58,517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就業講座講師鐘點費

2.就業講座成功更生人暨企業主現身分享講師費

3.就業成長團體講師鐘點費

4.成果報告印製費(裝訂、封套等)

5.雜支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5

高雄地區矯正

機關作業及技

訓成品暨中途

之家、 更生

事業產品行銷

推廣計畫

95,000

一、核准金額:95,00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行銷推廣用宣導品:60,000元。(2場x100份x300元)

2.攤位補助費:24,000元。(2場x4名x3,000元)

3.場地布置:6,000元。(2場x3,000元)

4.茶水費:3000元。(30元x50名x2場)

5.雜支費:2,000元。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6

111年度輔助

更生人職業訓

練之圓夢助跑

計畫

60,000

一、核准金額：60,00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助跑系列補助學員職訓費:48,000元。(12,000元x4人)

2.助跑系列補助學員參加職訓期間生活津貼:12,000元。(6,000元x2人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7

資助更生人旅

費、膳食費、

護送返籍與申

辦身分證等計

畫

21,000

一、核准金額：21,00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資助旅費:19,000元。

2.資助膳宿費用:1,000元。

3.協助護送回家或其他處所費用:1,000元。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8

111年度補助

生活陷困應受

保護人計畫

264,750

一、核准金額：264,75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急難救助費用    2.輔導就醫費用    3.協助租屋費用    4.補助醫療費用

5.年節關懷慰問費用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9

中途之家收容

人安置費用

(含三節關懷

活動)

1,182,550

一、核准金額：1,182,55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收容人伙食費   2.收容人零用金

3.三節(春節、母親節及端午節、中秋節)關懷活動費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10

111年度「更

生人家庭支持

服務方案」計

畫

100,605

一、核准金額：100,605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訪視交通補助費

2..個案資料處理費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11

111年委員會

及志工管理運

用計畫

757,000

一、准予補助757,00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觀摩參訪活動:15,000元。(遊覽車費含保險)

2.表揚大會:12,000元。

  (1)獎狀製作、表框:10,000元。(50人x200元)

  (2)場地布置費:1,000元。

  (3)行政雜費:1,000元。

3.督導會議:30,000元。(2,500元X12場)

4.志工值班交通費:700,000元。(7人x200元x2班x250日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31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31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12

111年緩起訴

處分金專案管

理計畫

96,000

一、核准金額:96,000元

1.行政業務費(含融機構手續費、匯費、餘額證明、郵資、紙張、影印等雜項支

出)：36,000元。(3,000元x12月)

2.二代健保補充保費(包含年度計畫中所衍生的費用及第一項支出預估金額)：

60,000元。(5,000元x12月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31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31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2,769,750總計


